
论《丧服》《服传》的成书时代与
古今文性质

———兼说武威汉简《仪礼》的属性

徐　 渊

　 　 【摘　 　 要】没有足够证据将《服传》的成书时代断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即如沈文倬所说《服传》在战国

时代已经成书,至汉景帝、武帝之间才转写成隶书。 《服传》成书大概在西汉初至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

议之间,之后一直单篇流传,其经传合编的时代要晚到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的时代,而且即使当时注家将经

传合编,也仍视《服传》为《仪礼》的记传,因此并未对其古今异文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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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汉简于 1959 年 7 月在甘肃武威县出

土,1964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汉简》 ,发表

了武威汉简的图版,此书将武威汉简的绝大部分

收录其中,是研究武威汉简的重要参考资料①。

《武威汉简》 的主要内容为《仪礼》简九篇、日书

简、杂占简、王杖简以及部分柩铭。 其中《仪礼》是

最主要的部分,包括三种本子。 一是《仪礼》甲本,

存《仪礼》七篇,包括:《士相见礼》 《服传》 《特牲》

《少牢》《有司》 《燕礼》 《泰射》,均为木简。 这些

篇目之首都有题记和篇次,可以根据这两项内容

判定七篇的次序。 二是 《仪礼》 乙本,乙本仅存

《服传》一篇,也是木简。 三是《仪礼》丙本,丙本

仅存《丧服》 一篇,材质为竹简。 甲、乙本中 《服

传》只有传文,没有经文;丙本为《丧服》经文,没

有传文。

一、武威汉简《仪礼》研究述略

武威汉简中的《仪礼》篇目主要由陈梦家整理

并做释文,陈梦家在《武威汉简》一书的开头撰写有

长篇叙论,对武威汉简中《仪礼》的性质做了详细的

论述,主要的篇章为《叙论》第二章《简本仪礼在汉

代经学上的地位》以及第四章《简册的整理及其在

学术上的贡献》 第二段《简本仪礼在学术上的贡

献》。 陈梦家经过分析认为武威汉简《仪礼》可能是

“庆氏《礼》的一部分,以及《服传》《丧服》中所见章

句的遗存。 九篇的经文,除《服传》外,大略同于今

本,乃属于同一师法,即后氏的经。 此本就其篇次

言,既不是今文的两戴本,又不是刘向的古文本,故

推定为庆氏本”②。

该整理本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王

关仕于 1975 年出版了《〈仪礼〉汉简本考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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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武威汉简》中的释文与《仪礼》今本作进一

步的订正考释③。 沈文倬发表《汉简〈士相见礼〉

古今文杂错并用说》 (1984),该文认为“汉简为郡

国文学弟子传习之本无疑也……以其本属古文系

统,为隶定者所乱,故断为古文或本”④;氏撰《汉

简〈服传〉考》 (1985),该文详细论述了武威汉简

《服传》性质的两个方面,一是《服传》是独立于

《丧服》经记文流传的本子,并不是删《仪礼·丧

服》所得的节本,二是判定《服传》的撰作时代上

限在《礼记》论礼诸篇成书之后,下限在秦始皇三

十四年焚书之前,沈文认为“(汉) 景、武间古文

‘礼’、‘记’同出,《服传》可能也在此时被发现而

同时被隶定的”,最后沈文得出一个推论即 《丧

服》经传合编出于马融,“马融初入东观典校秘书

时,把它与单经合编,成《丧服经传》一卷”⑤;沈氏

于 1990 至 1992 年发表 《〈礼〉 汉简异文释》,对

《武威汉简》中《仪礼》部分的释文重新逐条做了

校释,共得校释 509 条⑥。 沈文倬在 1984 至 1985

年间还曾发表数篇短札,包括《简本证礼家校勘精

义述评》⑦以及《陈氏〈汉礼简校记〉正误》一、二、

三、四⑧。 正误的意见后收入了《〈礼〉汉简异文

释》中,沈氏希望通过这些正误札记以及《简本证

礼家校勘精义述评》说明使用礼学内部的知识系

统可以对校勘出土文献中礼学相关的内容产生决

定性的作用,历代礼家在没有充足文献证据的情

况下,根据礼制本身的内在逻辑纠正了不少文本

上的问题,这种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礼典相关文献

的整理校勘非常适用。

沈文倬的几篇长文基本解决了武威汉简的性

质问题、校勘问题、篇次问题,在其后发表的相关武

威汉简《仪礼》的论文多是在此基础上的修补工作,

李中生、陈荣杰、顾涛等在王关仕、沈文倬对武威汉

简《仪礼》校释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张焕君、刁小龙

于 2009 年出版的《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以

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为基础,吸收了诸家校

释的新成果,形成了目前比较完备的校勘本⑨。 高

明、张富海、范常喜等在沈文的基础上讨论了《仪

礼》今本及简本的古今文问题,张富海、范常喜对简

本《仪礼》中的古文来源做了古文字学的说明。 王

锷、陈绪波等在沈文的基础上讨论了简本《仪礼》的

篇目与今本的异同问题。

沈文倬对武威汉简《仪礼》的研究,奠定了目前

简本《仪礼》研究的基本格局与主流结论,沈文推翻

陈梦家认定武威汉简《仪礼》为庆氏本的结论,此结

论至今无人质疑,成为武威汉简《仪礼》性质的权威

论断。 沈文还得出了《服传》的撰作年代以及《仪

礼》经传合编时代的基本判断。

二、《仪礼·丧服》经记文、《礼记》丧服相关篇

目及《服传》成书的先后关系

沈文倬曾在《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

撰作》中,对《仪礼》及《礼记》诸篇目的成书时间做

过研究,他认为:“《仪礼》书本残存十七篇以及已佚

若干篇的撰作时代,其上限是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

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其下限是鲁共公十年前后,

即周烈王、显王之际。”⑩

《礼记》在二戴将它们编次之前的流传情况,

《汉书·河间献王传》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

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

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颜师古

注:“《礼》者,礼经也。 《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

也。”可见,《礼记》中多数篇目最早是古文写成

的,经过汉初献书才逐渐隶写为今文。 河间献王所

得的《礼记》 为古文本,与二戴编定的 《礼记》 不

同。 根据郭店简《缁衣》 的情况看,献王所得的

《礼记》可能就是郭店简《缁衣》一类的文献,这类

“礼记”多单篇流传,成书于战国时代。 此时汉人所

称“礼记”应当是一类记《礼》文献的统称。

今本《仪礼·丧服》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丧服》经文、记文、传文对“昆弟”“兄弟”的称法

有所不同。 经文中屡见之“昆弟”,在记文中一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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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兄弟”。 由于这一差异,历代礼家一般都将记文

中的“兄弟”解释为“小功及小功以下”的亲属,但

是这样解释其他记文中的“兄弟”又显然不太合理。

其相关的例子如《丧服》齐衰三月章:

曾祖父母。 《传》 曰:何以齐衰三月也? 小功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以上言“兄弟”者,胡培翚以为指的是小功及以

下兄弟及姻亲兄弟,说见胡培翚《仪礼正义》:“古人

通谓外姻(外为婚姻之族)为兄弟,而《丧服》小功

以下,外姻之服亦在焉。 故名其服为兄弟之服。”

而《丧服》记文“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

与兄弟居加一等”,传文“小功以下为兄弟”,则“兄

弟”无法以姻亲兄弟释之,故胡培翚说不可采信。

杨天宇《仪礼译注》从胡培翚说,亦不确。

敖继公《仪礼集说》以为“兄弟之服,大功之

下皆是也”,即从父昆弟及以下可以“兄弟”之称

特指之。 从《丧服》 记文“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

等”,而《丧服》经文中已有“为人后者为其昆弟

[大功九月]”来看,显然“兄弟”在此处正如敖继

公所言“兄弟之服,大功之下皆是也”,指的是从父

兄弟及以下。 以此验诸本条“小功者,兄弟之服

也”,是说“小功”是从父昆弟及以下之服。 换言

之,为曾祖齐衰三月,是因为为从父昆弟及以下的

丧服是“大功”及以下服等,曾孙为曾祖从大功到

缌麻都不能服,故要加隆至齐衰,以避免与“兄弟”

之服相同。 由此可见敖继公之说虽然破《丧服》传

文,但是与经、记文是较为和洽的。 又如《丧服》

记文: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

加一等。 《传》曰:何如则可谓之兄弟? 《传》曰:小

功以下为兄弟。

从本条《丧服》记文看,从父昆弟及以下昆弟与

自己同处他邦,为之服等加一等。 不知父母而与从

父昆弟及以下昆弟生活的,为之丧服加一等。 也就

是说,自己与亲兄弟同在他邦,亲兄弟去世的,或者

自己被亲兄长抚养成人的,并不因此而服等加一

等。 对此或许可以理解为,自己对亲兄弟之服本为

齐衰期年,无法在此基础上服等加隆,所以在以上

两种情况下,就不再为本服齐衰的昆弟加隆服等

了。 由此可见,敖继公以为“兄弟”是指“兄弟之服

大功之下”,在本条也是合用的。

敖继公的说法对于部分传文来说是合理的,但

依此在《丧服》传文解经、记文时也并非完全适用,

不能拘泥。 如《丧服》记文:

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 报。 于所为后之兄

弟之子,若子。

由于《丧服》记文成文在传文之先,本条记文所

说的为人后者于本族“兄弟”及为所后者“兄弟之

子”都是举例说明,实则例包举为人后者之全族与

所后者之全族,这里的兄弟显然不是指“兄弟之服

大功之下”,也不是《传文》所指“小功者,兄弟之服

也”,而是指全部亲属,包括为之服齐衰的兄弟。 此

一条“兄弟”的内涵又与前举两例不同。 记文用“兄

弟”的例子还有:

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

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在整篇《丧服》中,经文皆“昆弟”而无“兄弟”,

记文中皆“兄弟”而无“昆弟”,传文要弥缝经、记,

对记文中“兄弟”专说以“小功以下之亲属”。 此间

矛盾,不能从后世礼家的争论中找答案,而是要认

识到经文、记文形成的时代差距。 记文中“兄弟”其

实与经文中“昆弟”的内涵并无太大差别,二者只是

不同时代用语习惯有所不同罢了。 正因为如此,无

法通过分析排比得出记文中“兄弟”一词在整篇《丧

服》中一致的内涵。 辨别它们在文中的实际内涵,

往往要根据经文、记文的特定内容才能确定。 这说

明《丧服》经文与记、传文并不是同时或同地成书

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礼记》丧服相关的诸篇中,

“昆弟”也一律称为“兄弟”,内涵与《丧服》记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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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相类似,如《杂记下》有:

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 颜

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

弟之丧,则存乎书策矣。”

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

主丧。 妻之党,虽亲弗主。 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

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 或曰:“主之,而附于夫

之党。”

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

服。 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

《檀弓上》有:

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

《服问》有:

《传》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

“有从重而轻”,为妻之父母。 “有从无服而有服”,

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 “从有服而无服”有,公

子为其妻之父母。

《丧服小记》有:

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

《服问》的“《传》曰”或为旧《传》,旧《传》亦用

“兄弟”。 由此可见,《丧服》记文、《礼记》丧服相关

诸篇在“兄弟”一词的使用习惯上比较一致,而与

《丧服》经文很不相同。 《仪礼》中其他篇目如果出

现兄弟关系,皆以“兄弟”表示,而不以“昆弟”表

示,如《士丧礼》 《既夕礼》 《士虞礼》的经文、记文。

简本《仪礼》中的丙本《丧服》也呈现出同样的情

况,《丧服》经文皆用“昆弟”而记文皆用“兄弟”,可

见此一现象并不是后世传抄出现的问题,而是《丧

服》经文与记文在较早的文本中即已固化的用词

习惯。

由此可以推断,《丧服》经文成书的时间最早,

它与《仪礼》其他篇目所述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相类;

《仪礼》礼典相关的篇目成篇时间略晚,与《丧服》

记文的成书时间接近,《丧服》经文与记文并不如其

他《仪礼》篇目的经文与记文一样具有同时性;

《礼记》丧服相关篇目的流传在《仪礼》 (礼典相关

十六篇)和《丧服》记文之后。

《服传》旧题为子夏传,前人已多不信。 简本

《服传》亦无篇题,可见子夏作《服传》的说法为后

人臆加。 陈梦家在《武威汉简》整理本的叙言中说:

我们从各方面推断,先有《丧服》的“经”,然后

附益以“记”,此在汉初已然。 西汉中期经过对于

经、记的删削而作传,分系于相当的经、记之下。 东

汉晚期的古文家,将删定本的传文重行分属于全经

全记本,遂成为今日所见的郑注本、贾疏本和唐开

成石经本。

沈文倬通过细致的文字对比,在《汉简〈服传〉

考》第二部分结论中指出“陈氏由于完全抹杀丧服

具有严密的条惯性,既未考察全经的具体内容,又

未加以缜密的逻辑推比,轻率地作出缩减应服者范

围、免去较疏之亲的守服义务的论断”,因此陈梦

家对《丧服》形成的论断也是错误的,《服传》并不

是删经、删记之本,“它对《丧服经》根本不存在删削

的问题”。 沈文倬认为《服传》的解经性质非常清

楚,“它是和《丧服经》完全一致的”,在汉代迟至

武威汉简写成的时代,《服传》应该一直以单篇的形

式单独流传,这与作为《仪礼》解释文本的《礼记》

多单篇流传的情况相类似。

为了考察《服传》成书时代上限,沈文倬将《服

传》的内容与《礼记》中丧服相关篇目的内容作对

比,期望通过它们之间的因袭关系,得出二者成书

的早晚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仪礼》经文、记文的

形成时代,要早于《礼记》中部分礼类文献的成书年

代,如《士冠礼》早于《冠义》,《士昏礼》 早于《昏

义》,《乡饮酒礼》早于《乡饮酒义》,《乡射礼》《大射

仪》早于《射义》,《燕礼》早于《燕义》,《聘礼》早于

《聘义》,《士丧礼》 《既夕》早于《丧大记》 《奔丧》,

《丧服经》早于《丧服小记》 《杂记》 《间传》 《大传》

《三年问》《丧服四制》以及部分《檀弓》章节。 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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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说,《服传》的性质与《丧服小记》 《杂记》 《问

传》《大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类似,其中有不少

互相因袭的文本。 因此,判断《礼记》中丧服相关的

篇章与单篇流传的《服传》之间的先后关系,可以确

定《服传》的时代上限。

沈文倬在《汉简〈服传〉考》中举出十八例,通

过礼义的比较认为:“《服传》是在《礼记》的严重影

响下写出来的,是与《礼记》之义一贯相承的,因而

它的撰作出于《礼记》论礼诸篇成书之后是不言自

明的了。”沈文所举的十数例《服传》与《礼记》丧

服相关篇目的因袭关系,证明了《服传》与《礼记》

论丧服诸篇的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从简本《服传》

单篇流传的情况看,《服传》在汉人看来也是“礼

记”之一种,只是《服传》最终未被收入戴德、戴圣所

编《礼记》中去罢了。 沈文倬曾举《服传》引“旧传”

的例子,并说明其中三条“旧传”与《礼记》中《丧服

小记》及《大传》内容相同,还指出“(《丧服》)有些

记文与经文有出入,(《服传》)又往往宁违经义,不

背记说”,从而得出《服传》撰作在《礼记》之后的结

论。 《礼记》丧服诸篇成书于战国,《服传》成书又

晚于丧服诸篇,则《服传》成书于秦火之前还是汉初

献书之后,还要继续加以考察。

三、简本《服传》中的“古文”性质的分析

《服传》成书的下限,沈文倬认为在秦始皇三十

四年焚书以前。 沈文认为单篇流传的《服传》也是

汉初献书之一种,“(《服传》)其时儒生经传已不被

重视,成书后传习者少,流传不广,故汉初秦博士高

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尚不知有《服传》其书”。

沈文倬在《汉简〈服传〉考》举六例以说明《服

传》早在秦火之前已经存在。 其文依靠古今文对比

进行了说明,然而郑玄所谓“古文”却并不一定是秦

火以前的东方六国文字,也包括了汉初古隶的书写

习惯,故这些论据还要根据古文字材料重新加以审

定,以论定其是非。

第一例:(简本)《服传》甲、乙本(单经丙本同)

“期年”字皆作“基”。

《士虞·记》 “朞而小祥”,郑玄注:“古文朞皆

为基。”子璋钟(春秋晚期)有“其 (眉) (寿)无

基(期)”,用“基”为“期”,其后战国未见此种用

例。 秦简中 “期” 字常见,没有看到假借 “基” 为

“期”的例子。 东汉杨著墓碑(建宁元年,168 年)碑

文有“恩洽化布,未基而成”,东汉成阳灵台碑(建宁

五年,172 年)碑文有“承祠基年,蚌鱼复生”。 以上

“基”均用为“朞”,表示周年。 毛远明按:(基字)构

件“其”,多隶古定写法。 可见,到了东汉时代,有

借“基”为“期”表示周年的碑刻,“基”的写法多隶

古定的构件。 这种用字习惯未必为战国转写的遗

存,反映的可能是汉初的用字习惯。

第二例:《服传》斩衰章“既虞赞楄柱麋”,今本

作“翦屏柱眉”。

《士冠礼》中有“眉寿万年”,郑玄注:“古文眉

作麋。”金文中未见“眉寿”作“麇寿”,而秦汉简

帛中有此用法,如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有

“缚而尽拔其须麋”,“麋”当为“眉”;又《马王堆

汉墓帛书·养生方》有“我须(鬚)麋(眉)溉(既)

化(华),血气不足,我无所乐”等句。 可见“麋”

用为“眉”或为秦系书写系统的习惯,未必承自六

国古文。

第三例:(简本《服传》) “布总朁笄 衰三年”,

单经丙本“朁”作“晋”。 隶写形体稍异,从丙本。

《大射仪》中有“缀诸箭”,郑玄注:“古文箭作

晋。”师汤父鼎(西周中期)有“易(锡)盛弓、象弭、

矢 、彤欮”。 “ ”可能是“晋”异体,表示“箭”,

“晋”则一般作为国名使用。 由于师汤父鼎的年代

比较早,“ ”的这种用法对于说明汉代“晋”的使用

方式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郭店简·缁衣》中有“非甬臸”,所引为《尚

书·吕刑》“非用命”,“臸”当读为“命”。 何琳仪认

为“臸”为“晋”之省。 “晋”在楚简中则被用为“资”

(《上博六·缁衣》)。 可见楚简中“晋”并不见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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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的例子。

《马王堆汉墓帛书·疗射工毒方》第 69 号帛片

有“而晋□未□,玺(尔)奴为宗孙”,原整理者认为

“晋,当读为箭”,其理据不明。 如果整理者的判断

成立的话,“晋”用为“箭”或与西汉初期的用字习

惯有关。

第四例:(简本) 《服传》杖期章“至尊在,不敢

信其私尊也”(乙本“信”作“降”,显系写误),今本

“信”作“伸”。

《士相见礼》有“君子欠伸”,郑玄注:“古文伸

作信。”就目前掌握的楚简材料来看,楚文字中

“信”字并不用为“伸”。 然而西汉用“信”为“伸”的

例子比较多,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身信(伸)

而不能诎(屈)”,又《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诎

(屈)信(伸)之利,人请(情)之理”等。 由此可见

“信”用为“伸”可能是汉初的常用假借方式。

第五例:(简本) 《服传》 不杖期章“夫妻辨合

也”,今本“辨”作“牉”。

简本《少牢馈食礼》 “司马升羊右辨”,今本作

“司马升羊右胖”,郑玄注:“古文胖皆作辩。”“胖”

出土文献材料中未见,当为汉代晚起字。 《说文》有

“胖,半体肉也”,可见在东汉末已用专字“胖”来表

达这种含义。 “辨”字假为“胖”,仅见于简本《服

传》,除此之外没有相关的用例。 故“辨”用为“胖”

或“牉”是汉初隶写时的使用习惯,还是战国时代文

字使用习惯的遗存,尚不好判断。

第六例:(简本)《服传》不杖期章“与父之事咎

姑等”,又“妇为咎姑何以基也”,缌麻章“咎何以缌

也”“咎之子何以缌也”,今本“咎”皆作“舅”。

《士昏礼》妇见舅姑节“赞见妇于舅姑”,郑玄

注:“古文舅皆作咎。”战国文字中“咎”未见用为

“舅”的例子。 “咎”用为“舅”均见于汉代简帛,《马

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穰侯,咎(舅)

也,功莫多焉,而谅(竟)逐之。”又,《阜阳汉简·

诗经》:“既有肥牡,以速者咎。”整理者注:“咎,毛

作‘舅’。” 由于现在已经出土的秦文献中不见

“舅”字,“咎”用为“舅”很可能是秦末汉初简帛本

较为通行的字词使用习惯。

从沈文倬所举的六个例子中,除了“辨”用为

“胖”或“牉”在出土文献中没有对应的例子之外,

第一至第五例都可以用西汉出土文献或汉代碑刻

与简本《服传》相佐证,这些例子的使用习惯与东汉

时期的用字习惯已有差异,郑玄认为皆是“古文”。

由此可知,用沈文所举的六例不足以说明简本《服

传》与今本《服传》的来源不同,《服传》是否有战国

时期的文本来源,还不能下定论。

《服传》的文体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接近,《公羊传》和《穀梁传》写成于汉代,是用汉隶

写定的。 如果《公羊传》 《穀梁传》都成书于汉景

帝前后,则从文体的近似性来看,《服传》的成书时

代也很可能要晚到西汉初年。

可以肯定的是,《服传》在汉初已经经过隶写,

因此简本《服传》包含有不少隶古定文字。 根据上

面的分析,简本《服传》的古隶几乎都来自于西汉早

期的用字习惯而不是战国时代的遗存。 《周官》具

有东方六国的文献属性,其故书本保留了很多战国

时代的用字习惯,这与简本《服传》的“古文遗存”

性质不同。 根据简本《服传》的用字习惯将其称为

古文本是不合适的。 简本《服传》在用字习惯上比

今本《服传》更接近于西汉初年的出土文献用字习

惯,说明简本《服传》和今本《服传》可能都是西汉

某一《服传》隶书写本的传本,所不同只是文本中含

有西汉古隶的多寡而已。

四、对《服传》古今文性质及成书时代的再讨论

陈梦家在《武威汉简》 叙言中说“《丧服》 经

传,郑玄不叠古今文,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沈文

倬推测陈梦家的意思是说“《丧服》经传没有古文

本而只有今文本”。 在《汉简〈仪礼〉古今文杂错

并用说》《〈礼〉汉简异文释》中,沈文倬已经对《仪

礼》其他礼典相关篇目的古今文性质作了判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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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本《丧服》属于古文系统,“为隶定者所乱,故

断为古文或本”。 沈氏指出陈梦家对《丧服》经文

的判断不够准确,《丧服》经文郑玄注并不是不叠

古今文,而是叠有一条古今文,《丧服》斩衰三年杖

期章 “疏衰裳齐、牡麻絰、冠布缨、削杖、疏屦期

者”,郑玄注“今文无冠布缨”。 故沈文认为《丧

服》经文也与《仪礼》其他篇目的经记文一样,是

有古文本的。

由于《仪礼》诸篇的经记文均有今古文之别,故

《服传》不叠古今文就成为一个很显眼的问题。 沈

文倬指出简本《服传》相较于郑玄所定之《服传》,

当属“古文或本”。 又说“景、武问古文经记同出,

(《服传》)只有古文隶写本单行别传”。 沈文倬所

谓《服传》 “只有古文隶写本单行别传”的结论,根

据上一节的分析也不能成立。

以《周官》为例。 《周官》 汉初被献于河间献

王,递经整理之后藏入秘府,至新莽时经刘向、刘歆

父子校理得以重新传播于儒林,到郑玄时代已有不

同传本,因此郑玄注可以对不同传本的用字习惯加

以区分。 撇开古今文之争的政治属性不谈,《周

官》所谓古文本的性质是指其原由六国文字写成,

在汉初献书时转写为隶书的过程中保留了较多东

方六国的用字习惯。 由于其不立于学官,此存古较

多的写本至东汉才逐渐流行,并形成了不同面貌的

传本,这些传本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古文系统的

传本。

《仪礼》经记和《服传》的传承情况与《周官》存

在很大不同,《仪礼》乃高堂生所传,《史记·儒林

传》云: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 《礼》固

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

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十七篇《仪礼》经记文的今文经性质毋庸置疑。

至于《服传》,陈梦家已举《白虎通义》中引《服传》

四条,可见《服传》在汉代的面世应该不会晚于白

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在汉章帝建初四年举行,则

《服传》在汉代面世也应早于东汉建初四年。

沈文倬在《汉简〈服传〉考》中又举《通典》中所

引《石渠议奏》佚文与《服传》可相互参考者三条,

以此证明《服传》或早于石渠阁会议。 沈文倬认为

石渠阁会议不但引用了《服传》,戴德、闻人通汉等

儒生还对《服传》的某些章节表示了非议。 《服

传》中有如下一个例子:

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

姊妹。

《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 未嫁者,成人

而未嫁者也。 何以大功也? 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

君同。 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

服其私亲也。 郑玄注:“《传》所云‘何以大功也? 妾

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文烂在下尔。”

此传文“何以大功也? 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

君同”,郑玄以为是《丧服》经文“大夫之妾为君之

庶子”的传文,礼家多采此说。 传文“下言为世父

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杨天

宇指出此句为武威汉简《丧服》所无,当属郑玄注

文。 在简本《服传》中“何以大功也? 妾为君之党

服,得与女君同”,亦在传文“嫁者,其嫁于大夫者

也。 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之后。 可见,武威汉

简《服传》单传本改编为经传合编本后,传文虽然被

编列至经文之下,其顺序没有被更动过。 这是简本

《服传》与郑玄注今本《服传》属于同一系统的一个

强证。

由此可知,简本《服传》和今本《服传》内容一

致,又属于同一个系统。 所不同者,根据上一节的

分析,唯简本《服传》存西汉古隶较多,今本则以今

隶书写习惯为主。

《服传》的内容如果汉初已经经师写定,此后儒

生多以今隶改古隶,使《服传》一直单篇流传到东汉

末期,则何以郑玄不根据简本《服传》这样存古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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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本来校定今本《服传》? 一种可能性当然是郑

玄未见古隶所写的《服传》,无从作古今文比对。 然

而,以《士昏礼》“妇见舅姑”节“赞见妇于舅姑”,郑

玄注“古文舅皆作咎”为例。 若郑玄认定今本《服

传》也与《仪礼》一样具有经典性质,依郑玄对于

《仪礼》古今文用字习惯的熟悉程度,他对今本《服

传》中的“舅”字一定会同样出注。 另一种可能性是

由于《服传》与《礼记》篇目的性质接近,与《仪礼》

的地位相差悬殊,故郑玄没有对《服传》的古今文性

质特别加以措意。

考虑到郑玄曾经还为《礼记》 《毛诗》 《论语》

《周易》等作注。 《礼记》诸篇得自战国时代,又经

过汉初的隶写,到郑玄时代一定也存在大量古今文

异写的问题,但是郑玄在为《礼记》作注的时候完全

没有加以注意。 根据张富海《汉人所谓古文之研

究》统计,郑玄对于《仪礼》古今文出注 171 条,对于

《周官》故书今文出注 123 条,而《礼记》古今异文仅

出注 3 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礼

记》没有今文或者古文本,而是它作为《仪礼》的传

记,郑玄认为没有必要细究这些文本的古今文差

异。 这种态度也被贯彻到了对《服传》的注释之中。

这大概是《服传》即使有简本这样的“古文或本”,

郑玄也不作古今异文之注的原因。

由此,《服传》虽然有不少传本,传本之间也有

古隶今隶混杂的情况,但郑玄却没有为其出注。 当

时注家看待《服传》的态度到了东汉末期也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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